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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维护股价稳定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期 A 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，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价出现大幅波动，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。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增强投资

者信心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： 

 一、公司将严格执行在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中披露

的“股份限售承诺”及“稳定股价预案” 

公司控股股东曹文洁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（2015 年 5 月 18 日）

起 36 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

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。 

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公司的董事（不包含独立董事）及高级管

理人员将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《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

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》履行承诺，同时公司也积极鼓励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增持公司股票。 

   二、公司将积极研究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方案 



公司将依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

1 号、2 号、3 号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积极研究

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计划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，充分调动员工的

工作积极性，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期、持续、健康发展。 

 三、努力做好企业经营管理  

公司将继续努力做好企业的经营管理，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

力，提升企业的投资价值、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。 

 四、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 

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

披露公司信息，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；积极做好投资者

关系管理工作，欢迎投资者走进公司，了解公司，增进对公司的认知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0 日 


